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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水业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上)

傅涛

  我国城市水业的市场化改革在政府和企业

的共同探索中不断推进。近年来, 国家和有关

部门陆续出台和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的开放政

策、特许经营政策、投资体制改革政策、鼓励非

公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相关的改革政策,更加快

了城市水业市场化的进程。2005年可以视为

中国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的监管年,政府将水

业的市场监管真正提上了工作日程。

我国前阶段所进行的水业改革基本上是以

投资和产权为核心, 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动机主

要是解决投资不足问题, 偏离了市场化改革/提

高效率0这一根本,而这种偏离是水业设施建设

巨大的资金缺口所决定的。目前城市水业改革

正逐步迈进第三个阶段, 改革的目标也开始逐

渐重视并回归效率的提高。具体的表现就是开

始注重监管、重视运营和服务水平、关注公众利

益和安全。

为了稳步进入第三阶段的水业改革, 需要

在诸多改革观念上进行提升, 需要对新的、更深

层次的认识误区予以澄清。这些认识误区的澄

清与第三阶段的改革要求直接关联。

城市水业不是工程建设业而是服务业

长期以来没有给城市水业一个明确的产业

定性, 在统计报表上统称市政公用事业。由于

过去长期水业建设、运营、服务的社会公益性

质,行业一直是注重建设单元。由于运营由事

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性质的国有企业来完成,

因此忽略和掩盖了水业本属服务业的产业本

性。

设施只是提供水业服务的工具, 设施建设

只是提供水业服务的准备阶段。城市水业不是

建设业,而是服务业,需要执行服务业的规则。

服务业的定性也是施行特许经营制度的根本。

正是由于对城市水业的不清晰定位, 造成水业

改革注重建设环节,不注重运营环节;注重引资

效果,不注重监管和服务;政府注重市场开放引

资,却不能认同资本合理的投资收益;注重工程

环节的招标竞争,忽略服务质量的过程竞争。

其实国际水业早就给了城市水业一个定

位。国际水务集团威立雅水务和苏伊士水务都

将自己明确定位为环境服务商或者是环境设施

运营商, 他们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工程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国际水务集团的水务投资是

为了获得运营权, 为了拉动服务。这些公司在

进入中国水业市场的前期, 被政府的引资目标

所左右, 只能做固定回报或 BOT 等类型项目,

这些项目类型更多的是融资行为。其服务成

分,或者是运营技术的成分都非常少,偏离了国

际水务集团的主业,不能发挥专业公司的所长。

目前, 几个最主要的国际企业在中国的水业业

务都在进行战略性调整, 向运营和服务方向回

归。

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效率而不在于资产

水业市场化改革有两大动机,一是吸引资

金,伴随着城市化迅速提高的巨大的投资需求,

仅政府力量难以满足; 二是提高水业运营效率,

增进服务,实现水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两大动机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和不同的管

理层次有不同的侧重。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增

加投资仍然是政府推动改革的核心动机,而对

效率的追求则刚刚开始提上日程。由于 80年

代以后地方城市政府就是城市水业的投资主

导,因此城市政府比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更加重

视市场化改革的引资效果。



即便是现在, 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

状和对建设发展资金的巨大需求, 各级政府仍

然难以避免将引资作为水业市场化的首要目

的。既然地方政府取舍的关键是资本, 国家的

主要政策都是开放、引资。机关行业主管部门,

或者说是主管运营服务的部门, 是 2003年以

后,才逐渐强调效率问题, 并逐步提上改革日

程,才开始关注水业本身的定位。

在多数已经完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

达国家,其推行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更侧重于效

率的提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水业市场

化改革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形式

相继展开,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水业市场化

改革中只重引资而忽略监管和体制建设, 造成

了公共服务体系混乱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

当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 面对多样的水业市场

项目现状,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化改革项目

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引入投资解决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的同时, 必须完善相应

的市场监管体系。否则将出现公共服务体系的

混乱,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根本上讲, 水业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在于

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在于资产问题。相信,随着

改革的深入, 回归运营、效率和监管, 是进一步

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然。

资产转让不同于经营权转让

资产转让和经营权转让是目前市场化改革

的两种直接表现, 它们出于不同的动机。资产

转让环节的竞争, 不能简单等同于特许经营权

的竞争。有两种经营权和产权关系的具体情况

需要区分对待:

一种情况,对于水系统,某一固定水厂单元

的存量资产的经营权和产权之间有必然的联

系。在 TOT 项目类型中, 经营权和产权相互

关联。服务水价与资产价值互为因果,资产转

让价格和服务水价固定一者, 就可以对另外一

者进行竞标。同时资产转让价竞争和服务价格

的竞争分别体现了产权和经营权的不同侧重。

但是在这类项目中, 项目经营权和产权有着必

然的价值关联, 这种必然联系是由于水系统在

一个水厂单元的人为割裂造成的。

另外一种情况, 对整个水系统的服务商而

言,由于服务企业承担了服务职能和服务风险,

其价格是在政府市场监管之下的市场行为,需

要有包括市场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来确定。资

产价值不与水价发生必然联系。这种情况下的

运营企业称为专营企业。专营企业往往不因企

业自身股权的变化而改变专营关系。因此, 对

专营企业自身股权的竞争只是资本层次的竞

争,与包括价格在内的市场监管没有直接联系,

这种情况下的经营权和产权是可以分离的。资

产转让的股东权益的变化, 不是经营权的变化。

专营模式下的产权的招标竞争,并不能保证以

后经营过程的低成本。


